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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既有航道 统筹协调航道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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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是内河水运发展的基石和生命线，是国家战略

基础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高等级航道网为主

骨架的内河航道网络逐渐上规模、优布局、通江海。但

我国内河航道流畅度不足，存在断续性问题。

“十五五”时期，为更好支撑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

需要优先发展既有航道，统筹协调水资源综合开发，打

造具备高运能、低时延、大开放性、强可靠性、高扩展

性等更优性能的内河航道网。

内河航道网络基本形成但仍存问题

我国内河航道网络基本形成，航道规模等级结构提

升，主通道建设成就卓越。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内河

基本建立了“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高等级航道网。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82 万公里，等级航道通航里程 6.78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航里程比重为 52.9%，三级及以

上航道通航里程 1.54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航里程比

重为 12%，比 2011 年增加 73.19%。五级及以下航道的

里程数量有所降低，但仍占总里程的 78.9%。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高

等级航道网成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

但目前，我国内河航道流畅度不足，存在断续性问

题。内河航道的部分主干通道能够通行 5 万吨以上甚至

10 万吨级船舶，但不同区段航道通行能力差异巨大，

区段标准化仍需进一步推进。同时，水运在水资源优先

保障顺序中并不靠前。

——内河航道存在痛点卡点。过坝通航设施是水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中的重要设施，是水利、发电等与航运

协调的关键点。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时，建

设单位应按照通航标准和规划同步建设过船、过渔建筑

物，并承担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但各方在航运发展需

求方面认识不一致或对内河航运发展前瞻性不足，导致

建设滞后或标准低于需求。例如，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枢

纽通航设施能力严重偏小，大藤峡水利枢纽船闸建成不

久即产生拥堵滞航。

根据 2023 年不完全统计（引用《中国水运建设行

业协会航道分会年报统计分析》数据），我国内河航道

通航建筑物有 517 座，其中交通部门所管理的 210 座，

其他部门管理的为 307 座，建成通航建筑物存在水、电、

航调度统筹协调不够的情况，流速、流态和比降等不利

于船舶正常航行的因素等，影响通行效率。例如，乌江、

嘉陵江等内河上的通航设施，未能成为推动航运发展的

重要设施，乌江主要通行 500 吨级船舶，嘉陵江年通行

500 吨级船舶时间仅 6 个月，通行 1000 吨级船舶时间

仅 3 个月。

——航道发展保护协调不足。天然水道是集经济社

会服务功能、生态支撑功能、自然调节功能等于一体的

综合体系。天然水道的开发在体现航道经济价值和实用

功能的同时，对水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也在日益提升。

但是既有开发缺乏保护和开发利用协调的系统思维、政

策导向和规划协同，总体上还存在着保护与开发冲突、

规划与落地错位、效率与效益受损等问题。例如，长江

宜宾至重庆段航道整治仍处于初期阶段，面临无法避让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的问题；汉江、赣江、

湘江等航道仍需进一步提升等级，但无法在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和缓冲区、一级水源保护区开展航道工程建设。

——水道演变频繁建养压力大。我国长江航道与

密西西比河相比，高等级航道占比较低，但深水航道更

深。长江中下游洪淤枯冲，12.5 米深水航道维护压力大，

福中水道冲刷加剧，福北水道淤积严重；干流航道荆江

段 4.5 米整治工程尚未完成。密西西比河上 5 万吨级海

轮可上溯 400 多公里至巴吞鲁日（重要炼油中心），巴

吞鲁日以上航道水深只维持在 3.66m。长江更深的水深

要求，以及自然演变叠加重大工程导致的更为复杂的水

道演变规律，使得建设和养护压力较大。以调整航标配

布为主的传统航道维护手段难以根本性解决保通保畅压

力，实现航道的高质量维护面临挑战。

——航道网络延展性能不佳。我国主要内河航道网

均由西向东进海，内河水运主要在单一内河航道网内进

行，货运量主要集中于高等级干线航道。尤其干线与支

流连通程度较低，干支联动发挥效用不强。例如，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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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货运量从 2012 年的 18 亿吨增加到 2023 年的 38.8

亿吨，占长江干支流总货运量的 60%。为更好发挥水运

辐射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航道网络覆盖率和延展

性。

统筹内河航道协调提质发展

“十五五”时期，应以既有航道为优先发力方向，

秉承系统化思维，优化水道功能矩阵，协调航运与其他

功能，提升航道流畅性。

系统化统筹航电发展。以流域或河流为对象，多

部门合作对已建成内河水利水电枢纽的通航能力进行排

查，形成系统化规划和整改方案，扭转已建内河枢纽通

航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具有航运价值的新建水利水电枢

纽工程，必要时采用高于航道通航标准的通航建筑物。

统筹水资源开发的航运、防洪、发电、灌溉等多重功能，

推动交通部门统一管理通航建筑物调度，合理提升水运

在水资源开发功能矩阵中的地位排序。

协调兼顾保护和发展。进一步协调环境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坚守生态红线，在保护的前提下推动航道提质

增效。做好航道规划、开发、使用、监管、评价等系列

工作，做好与港口、国土、城镇、旅游等各类规划的衔

接工作，加快修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提升航道基础资源开发水平。

推动新质生产力应用。以智慧和绿色为重点，政府

发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全面用于航道建设养护管理，以实

现拓能力、提效率、降成本。政府全额足额承担智慧和

生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和养护费用，推动电子航道图全

覆盖，采用科学养护航道方式。例如，长江干线已基本

建成航标、水位、地形等航道要素立体感知体系，航道

维护方式由“被动粗放”向“主动精细”转轨，长江数

字航道可提升航道维护水深 0.3~1 米，可增加航道维护

宽度 20~100 米。每提升 0.1 米航道水深，船舶平均载

重量可提高 200 吨以上。

拓展航道网络覆盖度。提升支线航道功能，推动干

支联动，因地制宜建设通港达园运输专支线航道，联通

重要企业及园区码头，拓展航道网络覆盖度和延展性。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笔者认为，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促进内河航道发展。

加大中央财政支出。按照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

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的要求，研究全面提高内河航道建设

养护投入的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的实施方案。深入研究资

金支持范畴，政府全额足额承担智慧和生态航道基础设

施建设和养护费用，以中西部地区的长江中上游支流和

澜沧江流域等为重点，将通航建筑物项目纳入支持范围。

明确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管理部门，加大既有渠道投入

力度，内河航运的“两新”“两重”项目，积极争取超

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结合地方财政能力和发展需要，因

地制宜提出不同区域、不同情况的中央财政出资具体比

例。

强化多个部门协作。强化各部门统筹协调力度，统

筹水资源综合开发相关的航、电、农、防洪、生态等多

个方面，合理优化水资源利用中各方面重要性占比，提

升相关规划衔接力度，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提升

航道基础资源开发水平。协调生态保护与航道提等升级

的关系，加快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相关条例；统合防洪、

发电、航运等需要，提升水资源联合调度水平，理顺内

河枢纽通航建筑物管理体制；实行上下游、干支流航运

一体化管理。

鼓励受益者负担开发。探索形成水资源综合开发新

模式，以某一河流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包括航

运、发电、旅游等多项涉水开发利用。选取尚未完成开

发的一条支流作为示范，各层级主管部门强化系统观念，

试点构建统一开发融资平台，以财政资金为资本金，拓

展收费、发电、旅游等多种可能收入渠道，吸引社会资

本，积极向综合开发的多方面受益者进行融资，更大程

度上实现水运外部效益内部化，提升航道项目的财务可

持续性。


